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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 万薇
介入百余起家暴案件，
提供法律帮助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欧阳婷 李曼倩

突然消失的受害者
某日，王丽（化名）找到周瑶，

告诉她，自己已经被丈夫打了

90 多次，请求援助。这不是周

瑶接触过最极端的案例，但受

害者对被打次数记忆如此之深，

仍然让她感到惊讶。

在走访调查，并对施暴者进

行家庭暴力等级评估后，周瑶

得知，这位施暴丈夫曾有前科。

从各项专业评估情况来看，不

大有“改正”可能。而王丽的

诉求也是离婚。

然而令周瑶没有想到的是，

就在社工们为王丽对接了相关

法律部门，并协助其办理了一

系列法律程序之后，开庭的前

一天，王丽消失了。

“没有任何前兆，也没有留

下任何资料，突然就消失了。”

周瑶说，直到半年后王丽才又

重新出现：她又被打了，还是

要申请离婚。

原来，王丽是二婚，在这半

年之中，很多亲戚朋友都劝她

别离婚。有一次，她回家看孩子，

邻居遇见她，嗔怪王丽作为一

个母亲，不负责任。王丽一下

子就犹豫了，她对自己能否有

能力脱离家庭，并且抚养孩子

产生了怀疑。

“所以很多受害人其实是很

纠结的。”周瑶说，但社工并不

能因为求助人纠结、反复，就

替他们（包含男性受害者）下

决定，或者干脆不管他们，而

应该尽可能地帮助他们解决合

理合法的现实困难。

所以，社工们帮助王丽重新

开启法律程序，又对接民政等

部门解决了居住、后续抚养等

问题，最终帮助王丽摆脱了家

庭暴力。“只要受害者诉求明确，

合理合法，我们一定会跟到底。”

周瑶说。

 

家庭暴力的恶性循环
“我也不想打她，但我小时

候，父母也是这样打我的，我

也不知道怎么办。” 在周瑶的办

公室，这样的对话不止发生过

一次。

在周瑶与施暴者的交谈中，

她发现，大多数施暴者也是家

庭暴力的受害者。“要不就是曾

经遭受家庭暴力，要不就是目

睹了父亲对母亲的家庭暴力。

如果不及时遏制，这是一个影

响深远的恶性循环。”周瑶说。

在专业上，这些孩子被叫做

“目睹儿童”。为了遏制下一代

的恶性循环，周瑶和社工们一

方面每办理一个案子，都会对

目睹儿童进行心理咨询和教育，

另一方面也会用目睹儿童的故

事告诫施暴者和受害者。

“如果不对家庭暴力说‘不’，

那么这样的事就会在你的后辈

中一直重演。”周瑶严肃地说道。

处理家暴案件，从 0
到 1的突破

“处理家暴案件，最关键

的是从 0 到 1 的突破。”处理

过众多家暴案件，和公安机

关、检察院和法院等机构多

次打交道后，万薇坦言，当

每一个岗位上的工作人员处

理过案件，积累了经验以后，

家暴案件的处理就会顺利很

多。

万 薇 记 得，2019 年， 她

曾接到过当事人孟女士的法

律委托，希望能够帮助她成

功通过诉讼离婚。在梳理证

据的过程中，万薇敏感地发

现，孟女士曾经有过被家暴

的经历，也正因为如此，孟

女士才会和自己的丈夫张先

生分居，从而提出离婚。

得知此事后，万薇让孟

女士书面记录自己被家暴的

时间、过程、细节等；随后，

她又找到孟女士的亲戚朋友，

获得了他们的证言。

等拿到这些证据后，万

薇立即向法院申请了人身安

全保护令。可没想到，这一

次 申 请 却 被 驳 回 了。 原 来，

办案的法官是首次办理家暴

案件，将这件案子当作普通

的民事纠纷来处理，“法官认

为证据不足”。

“发生女性受暴的案件

后，往往有不少言论称女性

要注意，却鲜少有人讨论施

暴者的行为，给施暴者造成

压迫。”11 月 23 日，万薇告

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比

起提醒女性要躲避风险，更

重要的是，要在社会形成谴

责、严惩施暴者的氛围，这

样才能从源头阻止暴力行为

的发生。

万薇是湖南省律师协会

婚姻家庭专业委员会主任、

湖南省家庭暴力危机干预中

心特约维权律师，从 2015 年

成为婚姻家事律师以来，她

介入了 100 多起家暴案件，

为不少遭受家暴的妇女提供

了法律帮助。

社工 周瑶 帮助 264 名家暴受害者走出困境
文、图、视频：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张秋盈 见习记者 朱泓江

“在家庭暴力案件中，社工就

像一个摆渡者。”这句温柔而坚定

的话出自记者眼前的年轻女性周

瑶，她 27岁，但已经在反家暴一

线奋战6 年，现任长沙市开福区

鑫晨婚姻家庭综合服务中心、湖

南省家庭暴力危机干预中心主任。

至今已接受过4400人次家庭暴力

咨询（包括男性家庭暴力受害者

及儿童），并帮助 264 名重点个

案受害者走出困境，重新生活。

找到周瑶的家庭暴力受害者，

往往已不是第一次挨打，最长的甚

至超过了19 年。在社会各部门的

反家庭暴力工作中，社工们的影子

柔软却坚韧。包括前期案件资料

搜集，受害者、施暴者的背景调

查，施暴者的家庭暴力程度评估

等；后续陪伴、支持受害者走诉

讼等法律程序；帮助受害者再就

业、居住救助；对受害者、目睹

儿童进行心理辅导，对施暴者进

行教育等等。“这是一个需要长期

坚守的事业。”周瑶说，而奋斗已

初见曙光。

（上接 05 版）

妇联 周建新 为受害者挺起“娘家人”的腰杆
文、图、视频：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张秋盈 见习记者  朱泓江 

2020 年腊月二十五，65 岁的

李小玲（化名）终于住进了新家，

家里虽然只有她一人，但李小玲却

感到前所未有的幸福。

“现在就是喝一碗白粥也很

开心。”她打电话告诉长沙宁乡市

妇联副主席周建新。而电话那头，

周建新也把家里的冰箱搜刮了一

番，准备出发。“放心，不会让你

喝白粥。”周建新说。

为争人头费，丈夫和继子
对她施暴

2017 年底，李小玲带着满身

的伤痕，找到宁乡市妇联求助。

几年前，李小玲再嫁到当地的一

个乡镇，原本生活和和美美，但

丈夫王立（化名）日渐富裕，逐

渐对李小玲产生不满，认为她不

了 解 清 楚 缘 由 后， 万 薇

立即申请了复议，“人身安全

保护令的申请理由只有两个，

一个是已经受到了家庭暴力，

另一个是即将遭受到家庭暴

力”，并通过曾经办理过家暴

案件的法官向这位法官送去

了由最高法中国应用法学研

究所教授陈敏编写的《涉及家

庭暴力婚姻案件审理指南》。

在复议过程中，法官对孟

女士和张先生先后进行了交

叉讯问。在发现张先生回答

涉及到家暴问题时明显回避

的状态后，法官逐渐确信家

暴事实。而让法官最终决定同

意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的重

要原因是，在第一次申请人

身安全保护令被驳回后，孟

女士收到了来自张先生的“威

胁短信”。最终，孟女士的人

身安全保护令成功签发，而

张先生也因此感到害怕，主

动提出调解。

“经过调解，两人关于财

产、孩子抚养权和探视权的

处 理 都 比 较 公 平。” 万 薇 表

示，在出现了家暴现象的离

婚案件中，理应先处理家暴，

这样才能在离婚调解或者诉

讼时更好地维护受害者权利，

而不是“调弱不调强”，让受

害者一再妥协，权利一再受

到侵害。

 

遭受到家暴后，也可向
医生求助

处理过多起家暴案件后，

万薇表示：“在遭遇家暴后，

受 害 者 应 当 第 一 时 间 报 警，

启动维权程序。”她解释，如

果受害者不想向派出所报警

求助，可以通过当地妇联来

维护自己的权利。万薇介绍，

妇联不仅可以提供法律咨询

和援助，还可以通过心理辅

导师进行干预，安抚受害者，

如果情况严重，妇联还可以

为受害者提供庇护场所，或

者为受害者向民政部门的庇

护机构求助。

如果上述两种求助途径都

不能实现，受害者在遭受到

家暴后，可以设法到医院就

医，“医生的问诊和诊疗记录

作为客观材料，可以算得上

优质证据”。受害者甚至可以

在就诊的过程中，向医生寻

求帮助，“早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出台后，

医院、学校等社会机构具备

‘强制报告’的权利和义务”。

能处理好和婆婆以及小姑子的

关系。随后，王立不仅找了新的

女人，还对李小玲实施家暴，一

次比一次严重，直到李小玲家都

不敢回。由于没有亲戚家属在当

地，李小玲一度绝望。

看到李小玲满身伤，周建新

很心疼。她拍着李小玲的肩膀告

诉她，妇联就是她的“娘家人”。

随后，宁乡市妇联通过调查取证，

持续 3 年为她办理了一系列维权

工作，还联系多个部门，为身为

外乡人的李小玲找到了一个新家。

“她住进新家后告诉我，半

辈子的心结都了了。”周建新感

慨地说道。

反家暴成绩突出，但要
警惕年轻化

今年上半年，周建新接待了

一起家暴案件。30 岁的张云（化

名）从娄底嫁过来，生育两个孩

子，但却在近年连续遭遇家暴。

发起脾气来，丈夫甚至把张云的

头按在水里。

虽然张云屡次遭受家暴，但

却一直不敢发声，甚至连娘家人

也不说，她觉得丢脸，也怕父母

担心。

在得知张云的情况后，宁乡

市妇联第一时间进行了核实，周

建新也鼓励张云 ：“这个事情又

不是你的错，你应该争取维权，

也可以争取家里的支持。”张云

也最终解开心结，在父母和妇联

的帮助下联系律师，起诉离婚。

“很多时候，即使一些年轻女

性有经济条件、有法律意识，也

不愿说出来。”周建新说，目前

的家庭暴力案件有年轻化趋势。

针对家庭暴力的隐蔽性，宁

乡妇联开启了社区婚姻家庭纠纷

矛盾大排查。通过排查，发现了

若干起重大案件，有效防止了家

庭暴力案件恶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

力法》施行以及反家庭暴力联席

会议制度建立以来，反家庭暴力

态势越来越好。”周建新说，现

在无论是受家暴女性的维权意

识，还是各部门对家庭暴力案件

的处理力度，都有了很大提高，

但这并不代表着家庭暴力会消失。

“基层妇联应该继续强化立

场，发挥重要作用，让受家暴妇

女挺直腰杆。”周建新说。


